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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3月 4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向你转递 2002年 2月 28日负责监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协定

执行情况高级代表给我的信（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信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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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2月 28日负责监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协定 

执行情况高级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请我向你通报，他们今天接受欧洲联盟一般事务

理事会的提议，即从 2003年 1 月 1 日起由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接替国际警察工

作队的任务。 

 在同一会议上，指导委员会指定阿什当勋爵担任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高级代表，并请安全理事会核可这一任命。 

 谨附上 2002年 2月 28日指导委员会的公报供你进一步参考。 

 期待下周在纽约见到你。 

 

           沃尔夫冈·佩特里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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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02年 2月 28日 

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公报 
 

 2002年 2月 28日，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在政治主任一级于布鲁塞尔

与高级代表会晤。指导委员会，欢迎有机会会见波黑特派团、欧安组织、难民专

员办事处、开发计划署、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代表，讨论重新调整和简化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际民间执行工作。也对稳定部队代表出席会议表示

赞赏。 

 指导委员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选举委员会为即将于今年 10 月 5 日举

行的由当地负责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次大选所作的筹备工作表示欢迎。指

导委员会强调波斯尼亚政治领导人和机构有责任保证，波斯尼亚人民能够行使其

民主权利。指导委员会赞赏欧安组织目前和将来的参与，即通过向选举委员会秘

书处调派核心工作人员来确保波黑选举业务顺利地移交给主管当局。指导委员会

承认波黑当局已经向波黑选举委员会提供了首期的 110万马尔卡经费，并敦促其

确保及时提供其余必要的资金。 

 指导委员会感到鼓舞的是，波黑政治领导人最近加强努力，争取在他们中间

就实施组成民族决定问题达成一致。但是，用来寻找实现允许按期举行选举的解

决方案的时间正快速消逝。因此，指导委员会强力敦促该国政治领导人着力寻找

可以实现的解决办法，就此事项达成最后协议，并欢迎波黑政治领导人们认识到

此事必须在 2002 年 3 月中旬前完成。在此问题上不能表现出‘当家作主’精神

将会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将会延迟波黑融入欧洲结构的时间。另一方面，达成一

个国内决议不仅能得以正常举行 2002年 10月大选，也能证明，波黑确实已经对

即将被吸收进欧洲委员会作好准备。 

 指导委员会赞成高级代表所介绍的工作队改进模式。这一模式将有利于促成

更加有效的国际存在，从而增强高级代表的作用。这包括法治、体制建设、经济

和返回及重建工作队，一个高级代表主持的牵头机构顾问团以及一个情况小组。

指导委员会欢迎这一框架以及波黑当局适当融入这些结构。指导委员会也赞成所

介绍的措施，力求实现外地更加密切和有效协调并在 2003 年底以前使国际社会

外地存在减少 30%。 

 指导委员会对高级代表办事处，特别是首席副高级代表唐纳德·海斯表示赞

扬，赞扬他们自指导委员会 2001 年 12月召开上次会议以来，与在波黑的所有和

平执行机构进一步进行的广泛磋商进程。指导委员会对赞同当地所有受影响的机

构所介绍的概念一事表示赞赏。指导委员会注意到，根据精简计划以及鉴于授权

任务的结束或将这些任务移交给波斯尼亚当局或永久性的国际社会机构，高级代

表办事处的业务预算在未来两年将进一步减少。高级代表办事处计划为实现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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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所有目标确定了适当的路线，基本任务是重新调整国际社会在波黑的存

在，并提高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这些应该由高级代表充分实施。 

 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欢迎并接受欧盟一般事务理事会 2 月 18 日/19

日的提议，即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由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接替联合国国际警察

工作队任务，这将确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三年期间内警察力量继续进行专业

化的发展。将通过教导、监测和检查波黑警察人员和结构来实现这一目标。欧洲

共同体的体制建设方案将对此提供支助，从而用一种全面的方法来解决法治各方

面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将与独立司法委员会、欧安组织以及法治工作队负责

的有关双边方案进行密切合作。指导委员会还欢迎欧盟同意邀请非欧盟成员国参

加欧盟警察特派团。指导委员会赞赏有关方面已表示的兴趣和即将为此进行的磋

商。指导委员会欢迎欧盟打算继续与联合国协调并与有关组织，特别是北约和欧

安组织协商。指导委员会注意到，警察特派团需要高素质的国际警察专业人员来

任职，以保证其效率。指导委员会全力支持欧盟在与波黑特派团和高级代表办事

处协调的情况下，按照适当安排，充分遵守《和平协定》的规定，顺利实现将波

黑特派团/国际警察工作队的责任移交给欧盟警察特派团。指导委员会请高级代

表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其决定。 

 指导委员会注意到欧盟打算任命下一位高级代表担任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特别代表（欧盟特别代表），其理解是欧盟特别代表的角色不会以

任何方式预先判断高级代表的授权任务，包括《代顿和平协定》和后来的和平执

行委员会决定规定的高级代表协调所有民间组织和机构活动的作用。 

 指导委员会赞成 2002-2003年司法改革的振兴战略，以便按照高级代表的建

议加强法治工作。在这一背景下，指导委员会认识到为波黑建立一个高级司法委

员会以及改革关键的程序法很重要。指导委员会赞成改组法庭系统，从而减少法

官数目，这需要一个挑选过程并结束一些任务。指导委员会邀请欧洲委员会和其

他相关机构向高级代表办事处和独立司法委员会提供咨询，以便改进这一战略的

实施方案。指导委员会注意到，设计所提议的战略，是为了响应波黑当局希望国

际社会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来解决经济犯罪、腐败和其司法制度所固有的问题的呼

吁。指导委员会坚认有必要采取措施，决定性地推动建立一个独立和更加有效的

司法制度，一种为公众所信任并能改善外国投资环境的司法制度。 

 指导委员会同意，一旦制订独立司法委员会的新任务后，独立司法委员会应

该自我管理，直接向其捐助者负责，同时也完全实行高级代表办事处的管理和财

政政策及程序。独立司法委员会继续接受高级代表的政策指导并向其负责。 

 指导委员会极为重视逮捕拉多万·卡拉季奇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所有其他

被告的问题。指导委员会敦促该国国内当局不再拖延，立刻逮捕他们，也呼吁所

有被告人主动自首。毫无例外，所有被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指控犯有战争罪者均需

接受海牙法庭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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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高级代表沃尔夫冈·佩特里奇宣布他将于 2002年 5

月底辞去高级代表职务。指导委员会热烈祝贺高级代表佩特里奇为波黑的发展与

和平进程所作出的特别奉献。指导委员会强调，在他过去两年半的任期内许多关

键领域有了相当进展。由于高级代表佩特里奇的努力，结果波黑比他就职时已经

实质性地更为稳定、民主，并与欧洲更密切。 

 指导委员会根据欧盟的提名，指定阿什当勋爵担任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高级代表，接替佩特里奇高级代表，并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核可这一任命。 

 指导委员会重申，它将全力支持佩特里奇高级代表，直至其任期结束。 

 

———————— 


